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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续) 

2.  辩论摘要  

(a)  一般评论  

 1.  大家赞扬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内容充分，为本专题的讨论打下了出色的

基础。委员们还赞赏秘书处的备忘录质量高和详细。  

 2.  有人支持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即委员会不应当在本专题范围内审议国际刑

事法院和官员国籍国法院的豁免问题。  

 3.  某些委员强调说，既然已经编纂了关于外交官员、领事官员、特别使团成

员和各国驻国际组织代表的豁免问题的条文，因此没有必要再在本专题的范围内

处理。  

(b)  渊   源  

 4.  委员们赞成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依据

国际法，特别是习惯国际法，而不是简单地依据于国际礼让。因此，委员会的本

专题工作可以有一个牢固的规范化基础，并将真正构成一个编纂现行规则的工

作。某些委员就此指出，委员会应当审议国家法庭的有关判决。同时，也有人指

出，委员会为确定关于本专题的国际法现状而评估这些判决的价值时，应当保持

谨慎。  

(c)  基本概念  

 5.  委员们评述了初步报告所研究的基本概念。关于“管辖”的概念，某些委

员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该概念涵盖整个一系列程序方面的行动，并支持关于

特别注意审前阶段的主张。还有人指出，如初步报告所称并与国际法院的意见相一

致，1 行使管辖按逻辑应当先于豁免；因为只有当法庭已经为审理案件确立了管辖

权，才产生豁免问题。某些委员建议委员会审议普遍管辖原则对豁免的影响。  

                                                 
1 逮捕证案，同前，第 20页第 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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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豁免”概念本身，某些委员支持这样的意见，即委员会应设法界定

这一概念。有人就此指出，豁免在性质上是程序性的，不解除国家官员受国家法

律约束和为违法行为承担刑法责任的义务。有人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的分析，即

豁免是一个法律关系，意味着国家官员有权不受外国刑事管辖以及有关外国负有

相应的义务。  

 7.  某些委员不赞成初步报告的意见，认为委员会不应当回避处理临时保护措

施或执行措施的豁免问题；然而，另一些委员支持报告的意见。尽管某些委员赞

成特别报告员准备审议国家官员或国家本身的外国民事管辖豁免的现行实践—考虑

到其在本专题中的共同特征，但另一些委员坚持认为：这些豁免在性质上非常不

同于刑事管辖豁免，所以在这方面不能依赖这种实践。  

 8.  一些委员赞成说，在逻辑上，豁免同时具有职能和代表的因素，其根据是

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确保国家之间关系稳定的需要。尽管一些委员强

调了最近实践中新出现的豁免的职能因素的作用，但另一些委员指出，代表因素

依然重要，因为某些官员享有豁免是因为其被视为代表国家本身。  

 9.  大家普遍同意，可以区分国家官员的两类豁免：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一

些委员强调说，这些概念对于区分高级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地位以及在任和前

任官员的地位很重要。一种意见认为，最好是搁置这些术语，先审议“官方”作

为和“私人”行为的概念，以及豁免的时间因素 (比如，就任之前实施的行为或前

任官员在职期间实施的行为 )。还有人指出，不应将官员的属事豁免混同于国家本

身的豁免；然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所有官员的豁免都来自于国家的豁免。  

(d)  所涵盖的个人  

 10.  对于用来指豁免所涵盖的个人的术语，某些委员支持特别报告员的建

议，目前继续使用“国家官员”的表述。然而，另一些委员建议说，最好是使用

“代理人”或“代表”。有人指出，无论如何，应当确定这些术语所涵盖的确切

个人。一种观点是，所涵盖个人的范围可以限定在行使国家具体权力的人 (这一标

准有可能从本专题范围内排除某类官员，比如教师、医务工作者等 )；有人就此提

到欧洲共同体法院使用的“公务”这一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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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有人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本专题应当涵盖所有的国家官

员，这是因为他们享有属事豁免。但是，某些委员认为，委员会只应当审议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的豁免问题。有人鼓励特别报告员进一步研究前任官

员的地位问题，尤其是参照皮诺切特案2 和国际法院逮捕证案3 判决第 61 段。  

 12.  一些委员赞成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所谓“三架马车” )享有

属人豁免。然而，一些委员争辩说，国际法院在逮捕证案中认为外交部长享有这

类豁免的论点并没有习惯国际法上的根据。讨论中还提出了属人豁免是否延伸到

其他类别高级官员的问题。一些委员排除了这一可能，提到了上述三类官员在国

际关系中的特别代表作用、缺乏实践来支持豁免的任何延伸以及政策方面的考

虑。另一些委员认为，某些高级官员 (除了特别报告员所提到的之外，可包括副总

统、内阁部长、议会首脑、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联邦国家组成实体的首脑等等 )也

可享有这类豁免；他们呼吁委员会制定据以确定这些官员的标准，比如代表的性

质或所履行职能的重要性。有人援引了国际法院在逮捕证案4 中的判决，以支持后

一观点。一些委员则指出，国际法院似乎已经在最近关于刑事事项中的若干互助

问题案5 的判决中采取了更限制性的立场。另一些委员尽管承认国家元首、政府首

脑和外交部长之外的其他高级官员也可享有属人豁免，但认为委员会应当限于审

议这三类人，而搁置其他官员是否也可享有豁免的问题。有人指出，无论如何，

任何官员不得在卸任后继续享有个人豁免。  

 13.  有人建议委员会应当更仔细地分析和平时期派驻国外军事人员的豁免问

题。这一问题通常涵盖在多边或双边协定中，但也产生了一般国际法问题 (包括第

三国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14.  关于承认对豁免的作用，一种观点认为，这一问题对于本专题至关重

要，委员会应当审议。然而，一些委员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承认问题不

是委员会关于本专题的任务，而至多可以就该问题采纳一个“不影响条款”。一

                                                 
2 着重参见联合王国，上议院，Regina v. Bartle and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for the 

Metropolis and Others Ex Parte Pincohet Ugarte, 1999年 3月 24日，转载于《国际法资料》，第 38
卷，1999年，第 581-663页。 

3 逮捕证案，同前，第 26页，第 61段。 
4 同上，第 21至 22页，第 51段。 
5 2008年 6月 4日的判决，同前，主要见第 1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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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委员指出，如果国家存在，则应当无论承认与否而向其官员提供豁免。然而，

也有人认为，豁免不应当延伸到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而自行宣告成立的国

家的官员。一些委员最后认为，委员会应当审议关于不承认一实体为国家而对于

该实体官员的豁免所产生的后果。  

 15.  一些委员认为，国家官员家庭成员的豁免问题主要是根据国际礼让，不

属于本专题的范围。然而，另一些委员建议说，委员会应当处理这一问题。  

(e)  关于豁免的可能例外问题  

 16.  一些委员坚持认为，特别报告员在后续报告中审议豁免范围时，应当特

别注意国家官员犯有国际刑事罪行时是否享有豁免的关键问题。  

 17.  一些委员就此认为，根据国家实践和委员会以往的工作 (尤其是委员会

1996 年《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有充分理由确认：当一名国家官员

被指控犯有这类罪行时，确实存在着豁免的例外情况。一些委员争辩说，处理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时，不能忽视国际刑事法庭的法规和案例法排除豁免的事实。一

些委员还争辩说，国际法院在逮捕证案6 中的立场不符合国际社会对某些犯罪定罪

的总趋势 (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分庭在布拉斯基奇案中的立场所反

映的 7 )，并且委员会不应当为摆脱这一先例而犹豫；如果有必要，可作为逐步发

展国际法的一个事项。一些委员认为：委员会应当尤其是根据各国在履行《国际

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时所通过的立法而进一步决定：自从上述判决后国际法是否

已经发生变化？  

 18.  有人提到了豁免例外情况的一些可能解释，包括国际法犯罪的非公务性

质、禁止这类犯罪的规范的强制法性质、或者整个人类社会对这类犯罪的定罪。

有人呼吁特别报告员在以后的报告中审议这些可能的解释，以着重确定这些解释

是否适用于所有――或只是某些――国际法犯罪，以及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

属事豁免还是也适用于属人豁免。一些委员指出：在防止豁免这类犯罪的利益与

确保各国在国际上行动自由的利益之间，这些问题起着平衡作用。有人建议也应

                                                 
6 逮捕证案，同前，第 3页。 
7 检察官诉布拉斯基奇(IT-95-14)，上诉分庭，根据克罗地亚共和国的请求而复查第二审

判分庭 1997年 7月 18日判决的裁决，第 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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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如何确立这一豁免例外情况，从而参照国际刑事法院的补充性管辖权，加强

国际刑事法庭。比如，可以规定，如一国已经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则其官员完

全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一国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则其官员在犯有国

际法罪行时不享有豁免。  

 19.  一些委员指出，委员会也应审议国家官员豁免的其他可能例外情况，即

在外国领土上未经该国允许而实施官方行为，比如外国特工人员的破坏、绑架和

谋杀，侵犯领空或间谍活动。  

 20.  相反，一些其他委员坚持认为，逮捕证案的判决的确反映了国际法的现

状。在这方面，应当适当注意国际关系稳定性、主权和国家间待遇平等方面的考

虑。有人指出，在性质上，国际刑事法庭排除国际法刑事犯罪豁免的规章和案例

不同于目前审议的专题。有人认为，委员会不应当就本专题提出拟议法性质的建

议并确定豁免的例外情况。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1.  在总结讨论的主要倾向时，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大家普遍同意可在国际

法特别是习惯国际法中找到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基本渊源。他注意到

一些委员指出了国家实践和司法判决在这方面的重要性。  

 22.  关于“豁免”的概念，普遍赞成的意见是，这意味着一个涉及权利和相

关义务的法律关系，在性质上是程序性的 (尽管一名委员的论点认为其具有实质

性 )。大家也普遍同意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同时包括行政和司法管辖，而

审前阶段尤其重要。对于委员会是否应当研究管辖权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特

别报告员解释说，他打算在未来的工作中分析性地研究这一问题，然而，并不主

张起草关于该问题的条款。  

 23.  关于豁免的理由，一些委员承认存在着混合的职能和代表因素，豁免的

不同依据相互关联。然而，有人认为，不同官员的豁免有着不同的依据。例如，

有人争辩说，国际元首的豁免依据是他作为国家人格化的身份，而这一依据不能

用来说明其他官员的豁免理由。  

 24.  委员们还承认，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之间的区别对于研究方法是有用

的，尽管――如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的――在规范性文书中很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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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讨论也澄清了委员会所理解的本专题范围。普遍的看法是，外交官员、

领事官员、使团成员和国家驻国际组织的代表不在本专题的范围之内。大多数委

员还认为，国际刑事管辖的豁免问题也不在本专题的范围之内；但特别报告员表

示：根据一些委员的建议并且在不影响他今后结论的前提下，他在处理豁免的可

能例外情况时，打算考虑这方面的实践。  

 26.  根据关于承认问题所表示的不同意见，特别报告员建议说，委员会可审

议不承认一实体为国家而对其官员是否享有豁免的可能影响。  

 27.  关于就所涵盖的个人而言的本专题范围，大多数委员赞成审议一切“国家

官员”的地位，并赞成使用这一用语，对此将在委员会的今后工作中做出定义。 

 28.  关于属人豁免，广泛同意这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所谓“三

架马车” )享有的，但是对于延伸到其他高级官员，则有不同意见。一些委员认

为，个人豁免仅限于上述三类官员。另一些委员承认其他国家官员有可能享有个

人豁免，但表示关切将这类豁免延伸“三驾马车”以外的意见。还有一些委员赞

成延伸豁免的主张，但指出在这方面必须非常谨慎：他们建议设立标准，而非采

取列举的方式，来确定可享有个人豁免的其他政府官员。特别报告员指出，应当

就此进一步研究国际法院在关于刑事事项中的若干互助问题等案中的判决。  

 29.  关于委员会是否应当审议国家官员家庭成员豁免的问题，意见似乎也同

样有分歧。至今，至少没有人能说服特别报告员重新考虑他的观点，即在本专题内

考虑这一问题不当；但是他将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  

 30.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有人建议委员会也审议和平时期派驻国外军事人员

的豁免问题。  

 31.  特别报告员然后转而谈判后续报告的可能内容。他重申他打算研究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范围和限度(同时包括属人和属事)，包括在犯有国际法

罪行和在外国领土上非法实施官方行为情况下豁免的可能例外情况。他将特别审议

关于豁免与普遍国际法强制规范以及国家责任之间的关系、主要国际法犯罪普遍管

辖权的行使对豁免的影响，以及关于其他犯罪的实践――比如腐败或洗钱。他还将

为属事豁免问题而研究“官方”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即：非法行为的性质或严

重程度是否可能影响其以官方身份实施行为的性质。特别报告员强调说，重要的问

题在于一般国际法上是否有豁免的例外情况；因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条约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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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的可能例外情况。他将进一步分析在任和前任国家官员享有的豁免问题。他的

后续报告将最后研究豁免的程序问题，即放弃豁免和最近在关于刑事事项中的若干

互助问题案判决中所提出的某些问题 (比如为其官员主张豁免的国家是否应当通知

有关外国当局，或它应否申明和证明有关行为是以官方身份实施的)。  

 32.  特别报告员最后就其方法和专题方针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国际法院

2002 年逮捕证案的判决完全正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该判决由一个很大的

多数票通过，清楚和准确地描述了这方面国际法的目前状况。他强调说，他的报

告将首先依据于国家实践、国际和国家司法判决与法律文献的仔细研究。关于司

法实践，他指出应当审议各种法庭的有关判决，并兼顾其时间先后。关于国内司

法判决，它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本身，而且因为所根据的是国家就所涉事项表达

立场的资料。特别报告员依然认为民事管辖豁免的有关判决对本专题可能有重大

意义。他最后强调说，他最终的目标不是提出关于国际法可能是什么的抽象建

议，而是以本领域现行国际法的实际状况为依据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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